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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

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的

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20年来，

工程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出了一大批高

质量研究成果，在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创新理论、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守正创

新，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

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

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深入

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培养高素质理论人

才，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

贡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

11月29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

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出席会议并讲话。

蔡奇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了坚持守正创新推进

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任务要求，提出

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殷切希望，为新时代工程的实施提供了重

要遵循。

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系统阐

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方向目标、

基本原则、根本任务、重点工作。我们要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贯通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

蔡奇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要把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任务，提升学习教

育针对性实效性，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

释，增强宣传普及吸引力感染力。深化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深入回答中国具体实际问

题，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

时代价值，不断加强对“两个结合”的研究和把

握，持续激发理论创造活力。坚持以党的创新

理论为引领，适应时代要求，立足中国实际，系

统提炼总结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推动构

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加强组织领

导，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激励保障，营造良好学

术生态，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管理科学、激励创

新的工作格局。

李书磊主持会议。谌贻琴出席会议。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教育部、中国社科院负责同志，工程

咨询委员代表，理论工作平台代表和有关专家

学者作交流发言。

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工

程主管单位、中央宣传文化单位、有关人民团体

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工程咨询委员和专家学者，

地方党委宣传部、中管高校主要负责同志等参

加会议。

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蔡奇出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并讲话

证券时报记者 秦燕玲

11月29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了

《保险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此次修订扩大了资产风险分类的覆盖范

围，将特殊情形外的所有投资资产纳入分类范

围。《办法》明确，存在活跃市场报价的上市普

通股票、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可转债、现金及流

动性管理工具等不包括在内。《办法》进一步完

善了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

资产的风险分类标准。其中，权益类资产和不

动产类资产的风险分类均由过去的五分类调

整为正常类、次级类、损失类三分类，《办法》明

确了定性和定量标准，并要求穿透识别被投资

企业或不动产项目相关主体的风险状况。《办

法》将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

金融监管总局表示，发布实施《办法》是加

强保险资金运用监管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引导

保险机构加强全面风险管理，提升资产质量，

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金融监管总

局将持续完善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政策，提升保

险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2014年 10月，原保监会发布《保险资产风

险五级分类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办法》

是在修订《指引》基础上形成的。具体来看，此

次《办法》修订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扩大资

产风险分类的覆盖范围，完善固定收益类资产

分类标准，完善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风

险分类标准，完善组织实施管理。

针对固定收益类资产，《办法》调整了本金

或利息的逾期天数、减值准备比例标准等，与

商业银行保持一致；增加利益相关方风险管理

状况、抵质押物质量等内容，丰富风险分类标

准的内外部因素。

针对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办

法》一方面将风险分类由此前的五分类调整

为三分类，即正常类、次级类、损失类，后两

类合称为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对金融产品

风险分类提出了穿透要求。以权益类资产为

例，《办法》明确，对股权金融产品的风险分

类，应按照穿透原则，重点评估股权所指向

企业的质量和风险状况，同时考虑产品管理

人情况、风险控制措施、投资权益保护机制、

产品退出机制安排等因素，对产品进行风险

分类。对于基础资产为多个标的、难以穿透

评估的，可按照预计损失率情况对产品进行

风险分类。

业内观点指出，权益类、不动产类资产

的风险分类标准调整后，更能体现两类资产

价格波动的特点。此次修订对不同资产的风

险分类调整，主要借鉴了商业银行监管实践

经验。

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将定

期监测固定收益类资产不良率、风险资产占

比、损失资产占比等指标，有针对性地开展风

险提示、进行早期干预，并逐步将风险分类结

果纳入机构分类监管以及非现场监测等，提升

监管制度协同性。

在组织实施管理层面，《办法》优化了风

险分类的“初分、复核、审批”三级工作机制，

明确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相关职能部门的

工作职责。要求保险公司将资产风险分类情

况纳入内外部审计范畴，压实会计师事务所

的审计责任。

金融监管总局明确保险资产风险分类新标准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近日在京会见了越南

国家证券委员会主席武氏陈芳，双方就加强中越

资本市场交流合作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程丹）

吴清会见越南国家证券
委员会主席武氏陈芳

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中国人民银

行11月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

展了3个月期（91天）8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除了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央行在11月还开展

了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全月净买入债券面值

为2000亿元。11月25日，央行还开展了9000亿元

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尽管11月MLF到期规

模达1.45万亿元，但综合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来看，

11月央行净投放中长期资金4500亿元。

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公开市场国债买

卖操作以及MLF操作是央行在根据一级交易商需

求连续开展7天期逆回购操作的基础上，额外投放

的中长期资金。10月、11月央行在净回笼MLF、降低

MLF余额的同时，均通过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公开

市场国债买入操作净投放中长期流动性。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向证券时报记者

指出，当前MLF在流动性投放的过程中质押了大

量高质量债券资产，导致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

流动性一直有所欠缺，若通过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工具大量置换MLF，则可将质押冻结的债券转为

公开市场可交易的债券，大幅提升我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的流动性。

从操作期限看，此次开展的买断式逆回购操

作将于明年2月下旬到期，可熨平跨年、春节假期

的资金面波动。春节前现金投放、缴税等规模都较

大，历来有较大的流动性缺口，而央行在10月、11
月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均可避免春节因素对流动

性的影响。 （贺觉渊）

11月央行开展8000亿元
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11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农村公路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持续推动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农村公路的覆盖范围、
通达深度、管养水平、服务能力、安全韧性显著提高。截至2023年底，农村公路总里程增长到460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84.6%。图为宁夏固原
市彭阳县内连接村庄与梯田的农村公路。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我国将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中国证券业协会昨日发布了修订后的《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

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及其配套文件，通过

明确异常报价申购情形等方式，持续强化网下

投资者自律管理，进一步规范网下投资者报价

申购行为，维护证券市场良好发行秩序。

修订后的《指引》共十五条，主要明确异常

报价申购情形。将原《指引》关注名单所列关注

情形调整为六项网下投资者异常报价申购情

形，包括报价偏离度显著较高、报价一致性显

著较高、报价与网下投资者自身定价依据不

符、频繁修改报价、不当报价申购引发舆情和

其他情形。此外，将异常报价申购情形监测期

由两个月修改为三个月，进一步提高监测结果

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在异常行为认定方面，《指引》明确将通过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判定。中证

协将根据网下投资者出现的异常情形，结合申

购数量、发生频率、定价依据、全部网下投资者

报价情况、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公司基本面、上

市公司重大信息和市场整体走势等因素进行

定性与定量分析，对网下投资者异常报价申购

行为进行认定。网下投资者的报价申购行为虽

未达到相关监测指标，但接近指标且多次实施

同类型异常行为的，可将其认定为相应类型的

异常报价申购行为。

对于违规的网下投资者，《指引》明确实施

名单分类管理的适用情形和自律惩戒措施。具

体来看，对于网下投资者首次实施异常报价申

购行为的，将其列入网下投资者关注名单，对

其予以重点关注和提醒；被列入关注名单后十

二个月内再次实施异常报价申购行为的，将其

列入网下投资者异常名单，并采取不得参与网

下询价和配售业务三个月的非书面自律管理

措施；被列入异常名单后十二个月内再次实施

异常报价申购行为的，对其采取列入网下投资

者限制名单六个月至三十六个月的书面自律

措施。同时，中证协还结合对异常报价申购行

为严重程度的认定，特别明确对实施异常报价

申购行为并对网下发行秩序造成较大不良影

响的投资者，将其列入网下投资者限制名单，

进一步从严采取资格限制措施。

《指引》还规定，将名单分类管理的处理程

序参照相关规定履行事先告知、陈述申辩、审核

决定等实施程序。中证协将根据网下投资者报

价申购行为监测结果和网下投资者分类名单情

况确定重点监管对象，通过增加抽查或者检查

频次等方式强化对相关网下投资者的自律管

理，规范网下询价行为。

中证协指出，为提高协同监管的科学性和

有效性，将会同证券交易所共同确定异常报价

申购行为的监测指标和认定标准，并根据市场

情况适时进行调整。此次修订取消了精选名单

评价机制。为落实“科创板八条”相关要求，进

一步加强询报价行为监管，中证协在整合、优

化精选名单相关标准的基础上，研究建立网下

专业机构投资者“白名单”管理制度，相关制度

另行发布。

网下打新规则迎修订 严禁六种异常报价行为


